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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贵州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

可行性研究报告提纲

一、实施背景

项目实施与国家和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决策部署、产业发

展需求的契合度，与国家和省科技创新战略规划、省委省政府科

技创新决策部署等的结合情况。

二、科技成果基本情况

（一）成果来源，包括自主研发、合作研发、通过技术转让

或许可等获得成果（使用权）的情况；源自省级及以上科技计划

项目支持的情况；获得国家或省级科学技术奖、专利奖的情况等。

（二）成果知识产权，拥有发明专利权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

专有权、植物新品种权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、以技术秘密进行保

护的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类别中的一类或几类知识产权的情况。

（三）成果创新性，拟转化的科技成果（包括新技术、新工

艺、新材料、新产品和新服务等）的创新程度，或其在新领域中

的应用创新程度。

（四）技术创新就绪水平（技术成熟度），参照《科学技术

研究项目评价通则》（GB/T 22900-2022），说明拟转化的科技成

果当前的技术创新就绪水平（级别），达到实际应用的程度，包

括技术（方法、产品等）的稳定性、可靠性和适用性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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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预期效果

（一）成果先进性，科技成果转化后（即技术创新就绪水平

提升后），项目预期成果与现有技术相比的先进程度，包括技术

指标、质量控制、生产成本、时间效率、寿命周期、应用环境、

功能实现等方面。

（二）推动产业发展的价值，包括因提升技术创新就绪水平

实现的技术状态变化、提升产业技术水平、可以应用的产业领域、

对产业转型升级、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撑和促进作用、对产业

链上下游产生的影响、重大工程或重点企业应用情况等。

（三）预期经济效益，包括能够实现的直接经济收入、间接

经济收入、利润总额、净利润、税收等。

（四）预期社会效益，包括在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，支

撑生态环境修复，促进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及效

益；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，以及在防灾、减灾等方面

所产生的影响及效益；带动农民增收的情况，对农业农村发展、

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和影响；在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、创造就业

机会等方面的影响及效益；在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、普及科

学知识、推广科学方法、提升科学伦理水平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及

效果等。

对产业类项目，主要阐述预期经济效益；对社会公益类项目，

主要阐述预期社会效益。

四、考核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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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根据前述预期效果，阐述定性和定量指标，以及人才培

养、团队建设、科技影响等其它定性和定量指标。除此之外，还

包括但不限于：1.科技产出。形成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

产品和新服务等的数量，与现有技术（包括工艺、材料、产品和

服务等）相比，其性能参数、质量等的指标值/状态变化情况；

技术创新就绪水平（级别）提升情况；标准（规程）或操作手册

（工法）制定完善和应用情况；技术知识产权申请（登记）、授

权情况等其它预期成果产出。2.人才培养。培养中级及以上专业

技术职务人员数量、培养硕士及以上学位研究生数量、对技术承

接方相关的人才培养培训情况等。3.其它。项目实施形成的成果

转移情况等。

五、组织与实施

（一）项目条件保障，包括成果持有单位（知识产权权利人）

支持项目实施的保障情况；项目承担单位现有工作基础和实施条

件，包括具备中试、工程化试验和产业化条件的情况；资金资产、

设施设备条件保障；相关政策支持及其它相关条件保障等。

（二）项目团队情况，包括项目负责人和参与人员基本情况

及其任务分工、对项目实施的支撑保障情况；项目承担单位研发

团队、成果转移转化团队情况，参照《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评价通

则》（GB/T 22900-2022）预期技术创新就绪水平达到 10 级及以

上的项目，须阐述营销团队情况。

（三）合作方式，包括项目牵头单位与参与单位合作及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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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工情况；项目实施与各地、各部门的协作情况等。

（四）实施路径和方法，包括通过中试、工程化试验提升技

术创新就绪水平的方式；技术转移方式、产业化方式（如成果拥

有方与承接方共同成立项目公司等）；通过建设示范基地、开展

技术培训、编制标准（规程）或操作手册（工法）等方式推广成

果的情况。

（五）实施场景，包括实施区域或产业（企业）等应用场景、

形成商业模式的情况。

（六）实施进度和阶段性目标。

五、市场（用户）分析与风险评价

（一）项目产品市场（用户）分析，包括市场（用户）细分、

潜在市场（用户）情况；市场竞争力分析（包括适应市场或用户

需求、打破市场垄断等）、市场（用户）需求规模预测等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风险评价，包括知识产权侵权风险及规避、

项目资金风险及规避、项目技术风险及规避、市场风险及规避等。

六、项目经费预算

（一）申请财政科技经费预算说明（原则上不超过 1000 万

元）。

依据省级财政科技项目和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，按照设备

费、业务费、劳务费 3 类进行简要说明。

（二）自筹经费（不低于 1:2 予以匹配）的落实情况。参照

《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评价通则》（GB/T 22900-2022）预期技术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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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就绪水平从 5 级逐级提升至 8 级的项目、社会公益类项目，在

项目承担单位现有条件保障可完成项目任务和考核指标的前提

下，可不要求自筹经费。

（三）其它来源资金，包括银行贷款、创业投资基金等融资

情况。

七、附件

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技术转让或许可协议、作价入股协议等。

（二）知识产权清单，包括知识产权名称、知识产权申请人

（或权利人）、对申请/获得知识产权作出实质性贡献的人员、申

请号/授权或登记证书号。

（三）省级及以上科技计划项目立项支持、验收或绩效评价

材料。

（四）获得省级及以上科技奖励证明材料。

（五）项目牵头单位与参与单位、项目牵头单位与其它协作

单位、市场（用户）的双方或多方合作协议。

（六）与项目实施相关的其他证明材料或文件。


